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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渐进式延迟退休
需循序“民意渐进”

□ 李 云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发展职业年金、企业

年金、商业养老保险。（本报今日17版）
沿用多年的退休政策将于“十三五”期间“退休”。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已酝酿好

几年，会不会成为一坛“陈酿”？在改革方案没有公布之前，公众只能根据已知的信息

揣摩，当然大的方向已基本清楚。关于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可行性，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针对渐进式延迟退休不能简单地“非好即坏”或“非坏即好”，有必要放置于小我与

大我、宏观与微观、“昨天、今天与明天”的环境中考量，为之出谋划策、群策群力。

渐进式延迟退休需循序“民意渐进”。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要充分考虑到难

度，尤其要考虑到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早些时间，有观点认为，眼下社会各界对

退休年龄调整分歧很大，存在时机选择、节奏掌握、配套措施以及监督实施等问

题。此外，尽管在理论上“延迟退休”可以减少养老基金压力，但效应需要20年至

30年才能到位，可谓“远水难解近渴”，更何况目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很大，立即施

行似乎不合时宜。作为一项新政策，必须在出台时做到兴利除弊，同时，要有尊重

民意的制度诚意，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延迟退休政策或迎来出台的“风口”。首先，曾被视为养老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养

老金双轨制，已经启动并轨，如果进展顺利的话，这一“主要矛盾”将得到有效解决。

如此一来，退休政策的调整就会推向前台，很可能成为当下与未来的主要矛盾。其

次，就业压力一直都很大，渐进式延迟退休会不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

草”？未必。进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时代，取消职业许可，兴起较大规模的

创业潮，就业已呈泛概念化，只要延迟退休小步慢走，就不会明显影响到就业形势。

退休政策的调整不妨增添灵活性。比如，退休政策可以告别年龄上的“一刀

切”，结合未来的延迟退休设立一个上下限，有一个弹性空间，让权益人拥有一定

的选择权，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结合工作单位的用人情况，有条件地实现“我的

退休我做主”，这也体现政策的人性化与人情味。

27字家书何以让人“泪奔”
□钱夙伟

“多吃点，不要减肥，晚上不要出门，照顾自

己，常回家，给你做你爱吃的。”歪歪扭扭的铅笔

字，没有标点，六个简短的句子组成一封家书。1

日，扬州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的王诗佳同学意外收

到一封来自祖母的家书，全篇只有27个字，“超短”

的家信，却让她流泪不止。（11月3日《扬子晚报》）
说意外，是因为小王根本没想到“半文盲”的

奶奶会给她写信；感动得泪奔，是因为这27个字对

于奶奶来说，太不容易，老人家已经半个多世纪没

碰过笔认过字了。这封家书的起因，是因为前段

时间小王心情不好，想“发泄”，而奶奶回复孙女

的，则是满满当当的爱。

如小王所说，“一封回信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中

最不平凡的爱。”显然，老人对孩子的爱，因为家书

这样于今几乎被视为“老古董”的载体，更让人感

动。可以想见，似乎如此平淡的几句话，如果是通

过电话、电脑、短信、微信传送，会让小王如此“感

动得泪奔”吗？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于亲情的传递，家书

其实是无可替代的，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如此耐唱，显

然不仅因为其中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更是因为人们对

家书的怀念。

对于大多数 80 后、90 后来说，“家书”如今已

是一个陌生的概念，且不说不少人几乎已经不会

动笔，时间也让人“耗不起”。

家书其实并不仅仅只是用纸与笔就能写成。

家书无疑是感情的浓缩和沉淀，因此家书也尤其需

要慢的节奏，才能每个字都付诸深情，比如27字家

书，这当中蕴含着万千的思念和牵挂，可以说是字

字千金。显然，诸如“27字家书”，于形式，是传承文

化，于内容，是守护真情。说到底，“27字家书”告诉我

们的是，于当下浮躁的时风之中，只有传统的道德文

化，让我们能够不忘初心，坚守一份情怀和责任。

物业费难收缴引起的恶性循

环，正是不少小区难管理的症结所

在。该如何破解？据透露，新的

《福建物业管理条例》正处征求意

见稿阶段，意见稿就提出，对小区

业主拒缴物业费，拟纳入个人征信

系统。(11月3日《海峡都市报》)
理论上，按照物业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所有物业小区的业主，

只要开发商交了房自己又领了钥

匙，物业公司又提供了及时足够的

服务，不管其是否入住，无正当理

由，都有义务及时缴纳物业费等。就此而言，立法规定对物业小区业主长期无正当

理由拖欠物业费不缴等情形进行催缴和规制，具有合理合法性，无需大惊小怪。

但问题是，作为小区业主，其欠缴物业费，从本质和根本上讲，这是他们与相

关物业公司之间的经济和民事纠纷，理应是在业主和物业公司内部协调解决为

宜。退一步讲，即便双方确实由于各种原因协商不到一块儿，而物业公司也认为

相关业主无正当理由不该拒交物业费等，他们完全可以把相关业主起诉到法院，

由法院判决和强制执行。

可现在，作为地方立法立规的物业管理条例，却把一个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纠

纷和法律问题，一律纳入到“征信系统”进行管理，不但有矮化、虚化、泛化问题本

质，有用道德手段简单粗暴解决法治问题、效果难彰之虞，还有涉嫌强权、误伤业

主的嫌疑。

“拒缴物业费入征信”，往轻了说，这是处理问题的能力不够、立法的严谨性不

足；往重了说，这就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懒政思维，值得商榷。

经济的归经济，市场的归市场，法制的归法制。物业费收缴难不是一个道德问

题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征信系统”这个“筐”可以随意装的。解决物业收费难问题，

更宜放开眼光从根上找因

解困，而不是涉嫌懒政的

“拒缴物业费入征信”妄图

一了百了。在政治经济改

革进一步深化、让市场在配

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当

下，地方立法共推物业小区

包括物业费收缴在内的有

关方面秩序化的积极思维，

固然值得肯定，但在“拒缴

物业费入征信”这件事情

上，还是多听听社会和业主

们的意见，慎行为好。

“拒缴物业费入征信”须慎重 □余明辉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女大学生工作3年
背负9000万元巨债

女大学生小陈毕业后被

一家担保公司聘用。2013

年，公司成立一空壳公司，用

于向银行贷款。总经理要小

陈当挂名股东，并和银行客

户经理要她在一笔9000万贷

款上签字，小陈无奈签字。

后公司破产，法院判小陈赔

偿贷款。@三明日报

《人民日报》谈社会不公现象：
何时办事不求人？

明明是乡政府工作人员

将一老人家养老保险证上的

姓打错了，老人家在家人的

陪同下拿着身份证去要求

改，工作人员却冷冰冰地说

不行，非要对方去村里开个

“你就是你”的证明。可转身

来个熟人，要求给其亲戚被

弄错的名字改过来，工作人

员二话不说就改了。

对此，《人民日报》日前文

章指出，相信许多人都遭遇过

类似的事情，而且很可能扮演

过其中的角色——被拒者、求

人者、被求者、疏通关系者

……我们的规章制度往往是

“松紧带”——其弹性之大，远

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种弹

性，使一些人尝过不少甜头，也

使太多的人吃过太多的苦头。


